
臺北市立成淵高中 112 學年度英語文學藝競賽注意事項 

一、依據：臺北市立成淵高中 112 學年度班際「英語文學藝競賽」實施計畫。 

二、主辦單位：教學組 

三、競賽日期：高中部動靜態 112 年 4 月 15-16 日；國中部靜態 4月 16 日，動態 4月 29 日 

四、各組比賽時間與場地： 

(一)靜態競賽 4月 16 日早上(星期二) 

 比賽類別 
競賽員 

報到時間 

競賽員 

報到地點／ 

競賽地點 

規則說明時間 比賽時間 負責人 

高

中

組 

高一單字 8：00 圖書館 8：05～8：10 8：10～9：00  

高二單字 8：00 圖書館 8：05～8：10 8：10～9：00  

高一作文 9：00 圖書館 9：05～9：10 9：10～10：00  

高二作文 9：00 圖書館 9：05～9：10 9：10～10：00  

國

中

組 

國七字彙 10：00 

圖書館 

10：05～10：10 10：10～11：00  

國八字彙 10：00 10：05～10：10 10：10～11：00  

國七聽力 11：00 11：15～11：20 11：20～11：45  

國八聽力 11：00 11：15～11：20 11：20～11：45  

＊國中字彙、國中聽力比賽請攜帶 2B 鉛筆，高中單字請攜帶 2B 鉛筆、黑色或藍色原子筆，高中

作文比賽請攜帶黑色或藍色原子筆。 

(二)高中部動態競賽 4月 15 日下午(星期一) 

 比賽類別 報到時間 報到地點 比賽時間 比賽地點 負責人 負責同學 

高

中

組 

高一 

指定演說 

12：30 

綜合教學大樓 

4F 

語言教室(一) 

13：10

起 

綜合教學大樓

4F 

語言教室(一) 

 

劉冠孜 

 

卓芊羽 

高一 

即席演說 

綜合教學大樓

4F 

語言教室(二) 

 

蔡雨潔 

 

闕妤庭 

高二 

指定演說 

12：30 

綜合教學大樓

2F 

地理教室 

13：10

起 

綜合教學大樓

2F 

地理教室 

 

賴胤慈 

 

吳奕璇 

 

高二 

即席演說 

綜合教學大樓

2F 

歷史教室 

 

莊晴茹 

 

黃郁婕 

高中演說比賽不得使用工具書、字典，僅可使用筆 

 

(三)國中部動態競賽 4月 29 日下午(星期一) 

 比賽類別 競賽員 

報到時間 

競賽員 

報到地點 

比賽時間 比賽地點 負責人 負責同學 

國

中

組 

國七、國

八 

指定演說 

12：30 

綜合教學大樓

2F 

地理教室 

13：10 起 
綜合教學大樓 2F 

地理教室 

 

劉冠孜 

卓芊羽 

蔡雨潔 

闕妤庭 



國七、國

八 

朗讀 

12：30 

綜合教學大樓

2F 

歷史教室 

13：10 起 
綜合教學大樓 2F 

歷史教室 

 

賴胤慈 

吳奕璇 

莊晴茹 

黃郁婕 

國中演說及朗讀比賽皆可攜帶工具書、字典、紙筆 

 

三、工作檢核表 

檢核 工作項目 工作細節 

 場地布置 

1. 請按鈴、計時、催場的協助同學於比賽場地準備，接待評審 

(按鈴、計時器) 

2. 出場序或坐位表請黏貼一份在黑板（或顯眼處），供參賽同學

參考 

(印題目、黏土、大題目黏黑板) 

3. 確認評審評分表和比賽規則已經放置於評審桌上 

(白紙、筆、簽筆、規則、評分表、A4 題目) 

 競賽員報到 
1. 請學生簽到，並將號碼牌黏貼於身上 (簽到表、號碼牌) 

2. 請學生按號碼順序入座  (黑板畫座位表) 

 規則說明 
1. 請同學注意自己的抽題時間、上臺時間 

2. 說明比賽注意事項 

 第 1 位選手上台 

1. 第一位選手正式上臺前 5 分鐘提醒評審比賽將於 5 分鐘後開

始。 

2. 【高中演說】、【國中演說】 

(1)完成指定演說後，請回準備室進行即席抽題 

(2)完成即席演說後，須留在原場地 

 收回評分表  

 

 

四、比賽注意事項如下： 

靜態競賽（高中單字、高中作文、國中字彙、國中聽力）比賽注意事項： 

(一)請依編號入座，並依編號畫卡（號碼黏貼在座位正上方）。 

(二)比賽時不得攜帶任何參考資料。 

(三)比賽開始後，逾時 15 分鐘未進場者，視同棄權論，不得要求進場與賽。 

(四)競賽員若有疑問，請於賽前提出，一經宣布比賽開始，不得再提出任何問題。 

(五)比賽開始、結束，由監場人員宣布。比賽結束請立即停筆，並靜待監場人員收卷，題目卷與

作文卷紙不得攜帶出場。 

(六)不得有舞弊行為，一經察覺不予評分。 

(七)不得提早交卷 

(八)國中字彙、國中聽力請使用 2B 鉛筆作答。 

(九)高中單字、高中作文不得使用鉛筆書寫，一律使用黑、藍色鋼筆或原子筆書寫(除劃卡使用

2B 鉛筆)。 

動態競賽（高中演說、國中演說、國中朗讀）比賽注意事項： 

(一)高中演講比賽分為指定題目演說與看圖即席演說兩階段，指定題目演說每人限時 3分鐘，看



圖即席演說均為 2分鐘；國中演說項目分成指定題目演說與朗讀，指定題目演說每人限時 3

分鐘，朗讀限時 2分鐘。 

(二)高中指定題題目 

1. 高一指定題目為：【Think of a famous leader who has made contribution to the society. W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 that you appreciate in that person? Why is this characteristic 

admiring? Support your points with specific examples and details.】，指定題結束後請至三樓會議室

抽題準備十分鐘，等待工作人員指示前往 4F 語言教室(二)進行看圖即席演說比賽。 

    2. 高二指定題目為：【What effect has the advance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brought 

to the world around us? Please provide concrete examples.】指定題結束後請至三樓會議室抽題準

備十分鐘，等待工作人員指示前往 2F 歷史教室進行看圖即席演說比賽。 

(三)國中演說指定題題目為：【How Social Media Affects My Life ?】 

(四)國中朗讀指定題目為：【If The World Was Crazy】，  

(五)演講時間與鈴聲說明： 

1. 指定題目演說：演講時間截止前 30 秒按鈴一聲，3分鐘到時按鈴二聲，超過 30 秒按鈴三

聲。比賽時間不足或超過者每半分鐘由監場人員扣總平均 1分，不足半分鐘者以半分鐘計

(相關扣分標準請參閱扣分對照表)。 

2. 看圖即席演說：演講時間截止前 30 秒按鈴一聲，2分鐘到時按鈴二聲，超過 30 秒按鈴

三聲。比賽時間不足或超過者每半分鐘由監場人員扣總平均 1 分，不足半分鐘者以半分

鐘計(相關扣分標準請參閱扣分對照表)。 

3. 朗讀：演講時間截止前 30 秒按鈴一聲，2分鐘到時按鈴二聲，超過 30 秒按鈴三聲。比

賽時間不足或超過者每半分鐘由監場人員扣總平均 1 分，不足半分鐘者以半分鐘計(相關

扣分標準請參閱扣分對照表)。 

(六)叫號三次未上台演講者視同棄權論。 

(七)參賽學生不得使用輔助圖片或道具，如經使用記錄備查，提請評審酌以扣分。 

(八)高中競賽員進入準備室和即席題場地後，中途不得離席；國中競賽員結束比賽後應依指定路

線回到觀摩區，靜待比賽結束，評審講評後方能離席。 

 

 

 

 

 

 

 

 

 


